附件1

职称推荐数量备案（汇总）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类     别

类别（系列、层级）

  项

           目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备  注

	
	事业单位
	企业

单位
	事业单位
	企业

单位
	事业单位
	企业

单位
	

	
	现有

资格

人数
	专技

岗位

数
	已聘人数
	待聘

人数
	推荐

数量
	推荐后岗位整体比例
	拟推荐数
	现有资格人数
	专技岗位数
	已聘人数
	待聘人数
	推荐数量 
	推荐后岗位整体比例
	拟推

荐数
	现有资格人数
	专技岗位数
	已聘人数
	待聘

人数
	推荐

数量
	推荐

后岗位

比例
	拟推

荐数
	

	
	
	
	占岗
	不占岗
	
	
	
	
	
	
	占岗
	不占岗
	
	
	
	
	
	
	占岗
	不占岗
	
	
	
	
	

	教学类
	高校教师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
	
	
	
	
	
	
	
	
	
	
	
	
	
	
	
	
	
	
	
	
	
	
	
	
	

	
	技工学校教师
	
	
	
	
	
	
	
	
	
	
	
	
	
	
	
	
	
	
	
	
	
	
	
	
	

	科学研究类
	省属
	
	
	
	
	
	
	
	
	
	
	
	
	
	
	
	
	
	
	
	
	
	
	
	
	

	
	市属
	
	
	
	
	
	
	
	
	
	
	
	
	
	
	
	
	
	
	
	
	
	
	
	
	

	
	县（市、区）属
	
	
	
	
	
	
	
	
	
	
	
	
	
	
	
	
	
	
	
	
	
	
	
	
	

	卫生（含中医）、医药类
	省属
	
	
	
	
	
	
	
	
	
	
	
	
	
	
	
	
	
	
	
	
	
	
	
	
	

	
	市属
	
	
	
	
	
	
	
	
	
	
	
	
	
	
	
	
	
	
	
	
	
	
	
	
	

	
	县（市、区）属
	
	
	
	
	
	
	
	
	
	
	
	
	
	
	
	
	
	
	
	
	
	
	
	
	

	
	乡镇、社区属
	
	
	
	
	
	
	
	
	
	
	
	
	
	
	
	
	
	
	
	
	
	
	
	
	

	工程类
	省属
	
	
	
	
	
	
	
	
	
	
	
	
	
	
	
	
	
	
	
	
	
	
	
	
	

	
	市属
	
	
	
	
	
	
	
	
	
	
	
	
	
	
	
	
	
	
	
	
	
	
	
	
	

	
	县（市、区）属及以下
	
	
	
	
	
	
	
	
	
	
	
	
	
	
	
	
	
	
	
	
	
	
	
	
	

	农业畜牧（兽医）类
	省属
	
	
	
	
	
	
	
	
	
	
	
	
	
	
	
	
	
	
	
	
	
	
	
	
	

	
	市属
	
	
	
	
	
	
	
	
	
	
	
	
	
	
	
	
	
	
	
	
	
	
	
	
	

	
	县（市、区）属及以下
	
	
	
	
	
	
	
	
	
	
	
	
	
	
	
	
	
	
	
	
	
	
	
	
	

	财经类
	省属
	
	
	
	
	
	
	
	
	
	
	
	
	
	
	
	
	
	
	
	
	
	
	
	
	

	
	市属
	
	
	
	
	
	
	
	
	
	
	
	
	
	
	
	
	
	
	
	
	
	
	
	
	

	
	县（市、区）属及以下
	
	
	
	
	
	
	
	
	
	
	
	
	
	
	
	
	
	
	
	
	
	
	
	
	

	文化艺术类

及其他
	省属
	
	
	
	
	
	
	
	
	
	
	
	
	
	
	
	
	
	
	
	
	
	
	
	
	

	
	市属
	
	
	
	
	
	
	
	
	
	
	
	
	
	
	
	
	
	
	
	
	
	
	
	
	

	
	县（市、区）属及以下
	
	
	
	
	
	
	
	
	
	
	
	
	
	
	
	
	
	
	
	
	
	
	
	
	

	总计
	
	
	
	
	
	
	
	
	
	
	
	
	
	
	
	
	
	
	
	
	
	
	
	
	

	推荐单位意见
	

	主管部门意见
	

	县（市、区）人社职称管理部门意见
	

	市（含定州、辛集市）人社职称管理部门意见
	

	省直有关部门意见
	

	省人社职称管理部门意见
	


注：推荐数量注明含人事代理人数，推荐后比例不含人事代理人员；推荐后用人单位比例超过120%的，须在备注栏说明；不占岗聘用人员不占推荐后岗位比例。



